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法院公告
2016年12月9日

（2016）浙0782民初17037号
林里龙、林里搞：本院受理原告潘启灿与被告林

里龙、林里搞民间借贷纠纷一案，因被告长期在外，下
落不明，无法送达有关法律文书，依照《中华人民共
和国民事诉讼法》第 92 条的规定，向你们公告送
达起诉状副本、应诉通知书、举证通知书、适用令
状式裁判文书告知书、合议庭组成人员通知书、开
庭传票、民事裁定书（公告）。原告诉请 1、判令被
告林里龙立即向原告归还借款 7 万元整，并按中
国人民银行同期贷款利率的四倍支付利息损失
（自 2015 年 10 月 19 日起算至实际履行之日止）暂
算起诉之日为 1.68 万元；2、判令被告林里搞对被
告林里龙的上述债务承担连带清偿责任。自本公
告发出之日起，经过 60 日，即视为送达。提出答
辩状的期限和举证期限为公告期满后的15日和30
日。本案依法由代理审判员舒怡担任审判长，与人民
陪审员杨丽青、毛国新组成合议庭，定于2017年3月
16日9时00分在第二十一审判庭公开进行审理。届
时被告应按时到庭参加诉讼，逾期将依法判决。

义乌市人民法院
（2016）浙0782民初18690号

浙江正正箱包有限公司、何佳琪、何敏林：本院受
理原告林宏华与被告浙江正正箱包有限公司、何佳

琪、何敏林买卖合同纠纷一案，因被告长期在外，下落
不明，无法送达有关法律文书，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
民事诉讼法》第92条的规定，向你们公告送达起诉
状副本、应诉通知书、举证通知书、适用令状式裁
判文书告知书、合议庭组成人员通知书、开庭传
票、民事裁定书（公告）。原告诉请判令三被告支
付货款 28470 元及利息损失（从起诉之日起按中国
人民银行同期同档次贷款利率计付至实际履行
日）。自本公告发出之日起，经过 60 日，即视为送
达。提出答辩状的期限和举证期限为公告期满后
的 15 日和 30 日。本案依法由代理审判员舒怡担
任审判长，与人民陪审员杨丽青、毛国新组成合议
庭，定于 2017 年 3 月 23 日 9 时 00 分在第二十一审
判庭公开进行审理。届时被告应按时到庭参加诉
讼，逾期将依法判决。 义乌市人民法院
（2016）浙0782民初15642号

洪国伟、杨秋云：本院受理原告王爱娟与被告洪
国伟、杨秋云民间借贷一案，因被告长期在外，下落
不明，无法送达有关法律文书，依照《中华人民
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第 92 条的规定，向你们公告
送达起诉状副本、应诉通知书、举证通知书、适
用令状式裁判文书告知书、合议庭组成人员通
知书、开庭传票、民事裁定书（公告）。原告诉请

判令两被告立即归还借款 80 万元整及赔偿利息
损失 72000 元（利息自 2016 年 5 月 3 日起按月利
率 2%计付至实际付清日止，现暂算至 2016 年 9
月 14 日）。自本公告发出之日起，经过 60 日，即
视为送达。提出答辩状的期限和举证期限为公
告期满后的 15 日和 30 日。本案依法由代理审判
员舒怡担任审判长，与人民陪审员杨丽青、毛国
新组成合议庭，定于 2017 年 3 月 23 日 9 时 10 分
在第二十一审判庭公开进行审理。届时被告应按时
到庭参加诉讼，逾期将依法判决。 义乌市人民法院
（2016）浙0784民初1928号

浙江志翔工贸有限公司、浙江省武义南方工贸有
限公司、林响、潘福环、徐敏：本院受理原告胡硕与被
告浙江志翔工贸有限公司、浙江省武义南方工贸有
限公司、林响、潘福环、徐敏追偿权纠纷一案，现已审
理终结。因采用其他方式无法向你们送达判决书，
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第92条之规定，
向你们公告送达（2016）浙 0784 民初 1928 号民事判

决书。请你们自公告之日起 60 日内来本院民二庭
领取民事判决书，逾期则视为送达。本判决为终审
判决。 永康市人民法院
（2016）浙0726民初8375号

陈群英、黄文浦：本院受理原告许强定诉你们民
间借贷纠纷一案，现依法向你们公告送达（2016）浙
0726民初8375号民事起诉状副本、举证通知书、开庭
传票、证据材料、合议庭通知书等。自本公告发出之
日起，经过60日即视为送达。提出答辩状的期限为公
告期满后的15日内，举证期限为公告期满后的30日
内。本案定于2017年3月7日上午08时50分在第13
审判庭开庭进行审理。逾期将依法缺席判决。

浦江县人民法院
（2016）浙0726民初5216号

顾荣伟：本院受理原告毛朝炎与被告戴建伟、顾
荣伟、叶新来买卖合同纠纷一案，因你下落不明，依照

《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中诉讼法》第92条之规定，向你公
告送达（2016）浙0726民初5216号民事起诉状副本、举
证通知书、合议庭组成人员通知书和开庭传票等。自
公告之日起经过60日，即视为送达。提出答辩状和举
证的期限分别为公告送达期满后次日起15日和30日
内。本案由周峰松担任审判长，与代理审判员盛婉
丽、人民陪审员黄颖松组成合议庭，定于2017年3月1

日上午9：00在本院第四审判庭公开开庭进行审理。
逾期将依法缺席判决。 浦江县人民法院
（2016）浙0726民初8429号

洪忠昶：本院受理原告方青江诉你民间借贷纠纷
一案，现依法向你公告送达（2016）浙0726民初8429号
民事起诉状副本、举证通知书、开庭传票、证据材料、合
议庭通知书等。自本公告发出之日起，经过60日即视
为送达。提出答辩状的期限为公告期满后的15日内，
举证期限为公告期满后的30日内。本案定于2017年
3月7日上午09时在第13审判庭开庭进行审理。逾期
将依法缺席判决。 浦江县人民法院
（2016）浙0726民初8624号

周威丽：本院受理原告朱飞莲与被告周威丽、朱
祖贤、楼宝玉、朱一骥、朱砚泽民间借贷纠纷一案，现依
法向你公告送达起诉状副本、应诉通知书、举证通知
书、证据材料、合议庭组成人员通知书和开庭传票。
自本公告发出之日起，经过60日即视为送达。提出答
辩状的期限为公告送达期满后的15日。举证期限为
公告送达期满后的30日内。本案由楼竟伟担任审判
长，与代理审判员童美环、人民陪审员朱君欢组成合
议庭，定于2017年3月14日上午9时10分在本院第九
审判庭公开开庭进行审理。逾期将依法缺席判决。

浦江县人民法院

通讯员叶明銮

本报讯 看热闹时偷偷捡起别人脚下的半截金项链，不料竟涉嫌盗窃
罪，临海市杜桥镇的王大妈为此懊悔不已。

当日下午3点半，王大妈去一所小学接外孙放学。在校门口，她看到两
个中年男子在争吵扭打。

争吵的双方也是前来接孩子的家长：江西人毛某和杜桥人项某。他们
因为停车挡道发生口角，继而扭打。毛某脖子上戴的金项链被扯断成两截，
半截掉在地上，还有半截留在身上。

眼尖的王大妈看到地上那截金灿灿的项链，弯腰偷偷捡起来，放进口
袋，然后接了外孙，喜滋滋地回家了。

后来，杜桥派出所民警对打架双方进行了调解。毛某在去派出所前，就
发现半截金项链不见了，懊恼不已，“这条项链价值2.8万元呢”。民警通过
翻看学校门口监控视频，发现是一个大妈捡走了。

12月1日，学校老师找到王大妈的女儿了解情况，确认是王大妈捡走了
项链。王大妈表示愿意将金项链归还失主。但是，民警告诉王大妈，她已涉
嫌盗窃罪，需要到派出所接受调查。

原来，根据法律规定，王大妈捡金项链时，失主毛某还在现场，王大妈的
行为就涉嫌盗窃了。如果王大妈是在毛某不在现场时，捡到了半截金项链
不归还，并达到一定金额的话，那就是涉嫌侵占他人财物。

12月6日，考虑到王大妈是初犯，又愿意归还金项链，警方从轻处理。
王大妈的女儿为她办理了取保候审手续。

民警提醒：捡到失物，请及时还给失主，或者上交公安机关，也可以交给
相关单位。比如，王大妈捡到金项链，可以交到派出所也可以交给学校，还
可以拨打110。

余姚市民小李的父母均已过世，遗留一些银行存款。小李的父母生有两个子女：小李
的姐姐小萍和小李。由于以前生活困难，小萍从小就被远房亲戚收养了，但和小李一家一
直保持着联系，逢年过节也经常走动。如今，要继承父母遗产了，小李找到余姚市公证处，
提出了心中疑问。

问：虽然姐姐小萍从小就被别人收养了，但我们一家仍把她看成家人，她还能否继承生
父母的遗产？

答：根据我国《婚姻法》第26条规定，国家保护合法的收养关系。养父母和养子女间的
权利和义务，适用本法对父母子女关系的有关规定。养子女和生父母间的权利和义务，因
收养关系的成立而消除。

我国《收养法》第23条规定，自收养关系成立之日起，养父母与养子女间的权利义务关
系，适用法律关于父母子女关系的规定；养子女与养父母的近亲属间的权利义务关系，适用
法律关于子女与父母的近亲属关系的规定。养子女与生父母及其他近亲属间的权利义务
关系，因收养关系的成立而消除。

因此，小萍已经和她的养父母形成了拟制的血亲关系，和她的生父母间的权利和义务
关系随之而解除。但是要注意的是，小萍和她的生父母之间消除的仅仅是权利和义务关
系，他们之间的血缘关系是不能人为消除的，法律上有关近亲属间禁止性的规定仍发生效
力，例如不能与直系血亲和三代以内的旁系血亲结婚等规定。

问：如果小萍和养父母解除收养关系，能否继承生父母的遗产？
答：首先，关于解除收养关系，根据我国《收养法》的有关规定，小萍的养父母在小萍成

年以前，不得解除收养关系，但养父母、生父母双方协议解除的情形除外，如果解除收养关
系时，小萍已经年满10周岁，还应该征得小萍本人的同意。小萍成年后若想和养父母解除
收养关系，可以协议解除，达不成协议的，可以向人民法院起诉。

其次，关于解除的程序，当事人通过协议解除收养关系的，应当到民政部门办理解除收
养关系的登记。

最后，关于收养关系解除后，小萍能否继承生父母的遗产问题，也要分好几种情形。可
以肯定的是，收养关系解除后，养子女与养父母及其近亲属间的权利义务关系即行消除，小
萍不能再继承原收养人的遗产。解除收养关系时，如果小萍还是未成年人，那么她与生父
母及其他近亲属间的权利义务关系自行恢复，小萍可以继承生父母的遗产；如果小萍已经
成年，那么她与生父母及其他近亲属的权利义务关系不能自行恢复，但是可以协商确定。

可见，如果小萍在解除收养关系时已成年，且没有和亲生父母协商确定恢复自己与生
父母及其他近亲属的权利义务关系，则其不能恢复与生父母及其他近亲属的权利义务关
系。在这种情况下，小萍既不能继承原收养人的遗产，也不能继承生父母的遗产。

通讯员童法

本报讯 因道路坑洼而受伤，就只能自认倒霉？事实上，如因路面凹凼引
发的交通事故，公路管理单位应担责，受伤者亦可有途径寻求救济。

日前，桐乡市民文某驾驶电动自行车途经桐乡某一路段时，因路面坑槽
而导致摔倒受伤。经朋友建议，他找到该路段的管理部门寻求赔偿。

经调查，桐乡市公安局交警大队认定，路段管理部门应对事故承担次要
责任，文某负主要责任。

在人民调解委员会的调解下，双方达成调解协议，约定由路段管理部门
赔偿原告医疗费、误工费共计3万元。但路段管理部门却以各种理由拒付。
一气之下，文某将公路管理段起诉至法院。

桐乡法院审理认为，路段管理部门作为路段的管理维修单位，应当定期
对道路进行维护、维修，但在该案中，破损的道路未经及时维修、养护，且道路
上没有设置明显标志和安全防护设施，导致道路存在安全隐患，存有管理维
护缺陷，应当承担相应的赔偿责任。这起特殊的交通事故责任纠纷案件，最
终经桐乡法院调解，以路段管理部门自愿赔偿文某3万元而告终。

审理此案的法官表示，根据《最高人民法院关于审理道路交通事故损害
赔偿案件适用法律若干问题的解释》第九条第一款规定：因道路管理维护
缺陷导致机动车发生交通事故造成损害，当事人请求道路管理者承担相应
赔偿责任的，人民法院应予支持，但道路管理者能够证明已按照法律、法
规、规章、国家标准、行业标准或者地方标准尽到安全防护、警示等管理维
护义务的除外。

暗藏“杀机”
新华社商海春 作

2017年元旦、春节临近，旅游高峰将至，各类旅游合同签订在即。安徽省工商行政管理局发出最新消
费警示，提醒消费者注意旅游类合同补充协议中暗藏的不公平格式条款，在签订合同时应仔细阅读和鉴别。

捡到金项链，大妈喜滋滋
涉嫌盗窃罪，这下傻眼了

路面凹凼引发交通事故
公路管理单位被判担责

被别人收养的孩子
能否继承亲生父母的遗产？


